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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览

□据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
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1月20日在
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对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
总结，对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
署。他强调，要充分运用第一批活动经
验，紧紧扭住反对“四风”，从群众最关
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解决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问题，把改进作风成效落实到
基层，真正让群众受益，努力取得人民
群众满意的实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
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
小组组长刘云山主持会议。

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新变化
新气象，群众充分认同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第一批教育

实践活动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促使党
员、干部得到了党性锻炼，刹住了“四风”
蔓延势头，带动了社会风气整体好转，贯
彻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和刚性约束初步
形成。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新变化新
气象，群众充分认同，党内外积极评价。

习近平强调，要深刻认识第二批教
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
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第二批教育
实践活动是第一批的延伸和深化。基
础不牢，地动山摇。市县领导机关、领
导干部和基层单位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更直接，其不良作风更直接损害群众利
益、伤害群众感情。必须着力解决发生
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认真解决损害
群众利益的各类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要
突出做好这方面工作。

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强调，搞好第二批教育实践
活动，对巩固和扩大第一批教育实践活

动成果至关重要。第一批教育实践活
动已进入尾声，但收尾不是收场，还有
许多后续工作需要继续落实。作风问
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
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
能一蹴而就。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纠
风之难，难在防止反弹。“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但
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
远在路上。

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
做，危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

习近平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群众
积极性，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在群众家
门口开展，必须坚持开门搞活动，确保
每个环节、每项工作都让群众参与、受
群众监督、请群众评判，态度真诚，加强
引导，讲究方法，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
群众的自觉行动。要更加强化问题导
向，盯住作风问题不放，从小事做起，从
具体事情抓起，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
成效，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

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不等不靠，立
行立改，对拖欠群众钱款、克扣群众财
物、侵占群众利益等问题要开展专项治
理，属实的都要立即加以解决。要更加
注重严格要求，思想上要严起来，整改
上要严起来，正风肃纪上要严起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各选择
一个县作为联系点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把开展好
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切实抓紧抓实抓好。在第二批教育实
践活动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各选择
一个县作为联系点。要落实领导责任，
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
实。要加强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
问题，确保不漏项、不留死角。要抓好
宣传引导，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典型作
用，为搞好教育实践活动营造良好氛
围。要坚持统筹兼顾，把开展活动同做
好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两促进，为做好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

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河南日报》记者 刘亚辉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议程后，
于1月20日下午在郑州胜利闭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郭
庚茂、邓凯、秦玉海、张大卫、蒋笃运、储
亚平、王保存、李文慧、张启生主持大会
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常
务主席、执行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庚茂主持会议。

省领导谢伏瞻、叶冬松、李克、刘春
良、尹晋华、周和平、史济春、刘满仓、吴
天君、赵素萍、陈雪枫在主席台就座。

徐光春、王全书、曹维新、孔玉芳
和任克礼、林英海、范钦臣也在主席台
就座。

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共有代表
951人，出席会议899人，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依次表决通过了省十二届人
大三次会议关于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河南省2013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4年计
划的决议、关于河南省2013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2014年财政预算的决议、关
于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在热烈的掌声中，郭庚茂作了讲
话。他说，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新一届党
中央一系列决策部署的重要一年，也是
深入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完成“十二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河南发
展站在了新的战略起点，踏上了新的历
史征程。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万众一心、砥砺奋进，加快推进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宏伟事
业，努力创造河南更加美好的明天。

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

□记者 李砺瑾 实习生 白银龙 通讯
员 曹向玲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市卫生局新
农合办公室了解到，从本月起，新农合
参合人员如患重大疾病住院，在扣除新
农合累计补偿及各项社会救助等第三
方支付金额后，对个人自付超过2万元
的合规医疗费用，还可以按50%的比例

“二次补偿”，最高补偿限额为 20 万
元。参合农民不用多交保费，每人每年
20元的筹资将从新农合基金中拨付。

参合农民用不用多交保费？

新农合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根据近

日出台的《洛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
病保险办法（试行）》，参合患者在住院
完成新农合补偿后，大病保险将对其在
一个保险年度内个人累计发生的合规
医疗费用超过起付线部分，按50%的比
例给予“二次补偿”。需要注意的是，个
人累计发生的费用，是指扣除新农合累
计补偿及各项社会救助等第三方支付
金额后的个人自付费用。

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偿实行年度累
计补偿办法，每个参保年度只计算一次
起付线，个人自付费用的起付标准为2
万元，同一参保年度内个人可享受的大
病保险最高保障金额为20万元。

该负责人说，参合农民不用多交保
费，每人每年20元的筹资将从新农合

基金中拨付，这一筹资标准将随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提高。

哪些费用不纳入补偿范围？

以下医疗费用不纳入新农合大病
保险补偿范围：在零售药店买药和门诊
就医（含新农合特殊疾病门诊、
新农合重大疾病门诊等）；超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范围的
药品；应当由工伤保险、生育保
险基金和第三方承担的医疗费
用；超过国家、省价格部门规定
的医疗服务价格收费标准；各
类器官、组织移植的器官源和
组织源；人工器官和体内置放

材料超过医疗保险限量限价规定；新型
昂贵的非必需的特殊检查项目；非功能
性整容、矫形手术等非疾病治疗项目；
在非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或未经新农
合管理部门同意自行转诊至省外医疗
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

（下转A07版）

我市新农合大病保险本月启动
农民患重大疾病住院完成新农合补偿后，累计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超2万元还能“二次报销”


